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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 2023年预算
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华宁县 2023 年度生态环境质量监测项目。

二、立项依据

为做好全县环境监测工作，确保生态环境监测结果充分反映

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的成效，发挥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支撑和保

障作用，结合省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和我县实际，有序开展

华宁县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。

主要依据为：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《2022 年云南省

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》的通知（云环通〔2022〕51 号）、《玉

溪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2022 年玉溪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

案》的通知（玉市环〔2022〕57号）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华宁县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、全市生态环境保

护会议部署，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，继续抓好生态环

境监测，全面加强队伍作风建设。主要包括：按期完成日常监测

工作、按要求完成省市部门下达专项监测任务、积极参与到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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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执法监测工作中、认真组织开展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、加强

监测站能力建设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全力做好水环境质量监测、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监

测、农村环境质量监测、农村“千吨万人”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、

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源执法监测、水功能区考核监测等工作，结合

省、市下达的各项专项监测工作，积极完成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

其他工作。以实验室质量控制工作为重点，开展交叉检查、交流

学习、实验室比对，在实际工作中培养监测人员熟悉采样、做样

流程，强化环境监测基础能力，提升环境监测技术水平。积极组

织环境监测人员系统学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，规范生态环境监测

工作。生态环境监测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、办公费、公务接待费、
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据实依规报销。

（一）认真谋划，切实开展监测工作。按照省市生态环境监

测工作方案，及时制定我县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，并按照玉溪

市生态环境局华宁分局要求，切实履行工作职责，认真开展监测

工作。一是加强县城环境空气质量监测，高度关注环境空气质量

状况，及时开展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分析研判，形成报告报送同级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。对省级委托的社会化运维机构的日常运行维

护进行有效监督，及时向上级反馈运行维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。

二是有序推进水环境质量监测，完成辖区内县城、乡镇饮用水源

地及白龙河水库水质监测；完成南盘江、曲江及其支流地表水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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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监测。三是开展农村环境质量监测，按照《全国农村环境质量

试点监测技术方案》的有关技术要求，在华溪镇华溪社区下拖卓

村开展农村环境质量监测。四是开展声环境质量监测，对城市功

能区声环境质量、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、城市区域声环境质

量等开展监测。五是积极做好应急监测及污染源执法监测，紧密

配合华宁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处理环境污染投诉

工作，开展应急及污染源执法监测，为环境监察执法提供数据依

据。

（二）认真组织开展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。加强协调，认

真组织，完成 2023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

核工作及 2023 年云南省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与考核工

作。

（三）加强监测能力学习交流。加强对站内监测技术人员教

育培训，使全站干部职工围绕质量方针、质量目标开展实验监测

工作，以基础理论学习和掌握专业技能为重点，认真学习环境监

测基础理论、监测技术规范、环境监测标准及法律法规，提高监

测人员的理论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。加强与市局、省厅相关处室

的对接，积极争取资金、监测设备的支持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环境监测耗材费 2.00万元、环境监测设备检定/校准 2.00 万

元、环境监测委托业务费 6.00 万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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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准备阶段。2023 年 1 月。全面部署 2023 年生态环境

监测要点，在总结 2022 年环境监测工作基础上，针对环境监测

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根据 2022 年生态环境监测方案要点要求，

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完成生态环境监测动员部署工作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阶段。2023 年 2 月—2023 年 11月。全面动

员全站人员，全力做好各项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，结合省、市

下达的各项专项监测工作，积极完成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

作。以实验室质量控制工作为重点，开展交叉检查、交流学习、

实验室比对，在实际工作中培养监测人员熟悉采样、做样流程，

强化环境监测基础能力，提升环境监测技术水平。积极组织环境

监测人员系统学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，规范生态环境监测工作。

生态环境监测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、办公费、公务接待费、公务

用车运行维护费等据实依规报销。

（三）项目汇总分析阶段。2023 年 12 月。生态环境质量监

测项目运行保障领导小组将对生态环境监测效果进行汇总分析，

主要评价动员部署、活动实施、激励措施、执法成绩等情况；环

境监测过程中监测质量控制、监测效果、公众满意度等情况，并

按照省市相关要求按时上报相关报表。

（四）项目总结阶段。2023 年 12 月。上报 2023 年项目完

成情况及下一年度工作计划，局办公室汇总；局办公室对项目经

费使用情况进行审核、督办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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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扎实开展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，客观反映生态环境质

量状况，为生态环境监管提供依据，为党委政府制定生态环境保

护实施决策提供依据，为县域生态考核提供依据，推动华宁县生

态环境及经济社会的发展。


